[bookmark: _GoBack]宁夏西鲜记科技有限公司盐池滩羊ESG新质生产力全链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一、宁夏西鲜记科技有限公司盐池滩羊ESG新质生产力全链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一期）位于盐池县高沙窝镇，主要建设待宰圈、联合生产车间、仓储冷链设施、污水处理站、原辅材料库、无害化冷藏库、羊废弃物处理间、危险废物贮存库、消防水池、门房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完成后年屠宰滩羊50万只（含羊肉分割加工），冷链仓储吞吐量300吨/天；项目总投资11000万元，环保投资为864.5万元，环保投资比例为7.86%。
二、由宁夏泽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书》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排放的尾气等。对施工现场和建筑体采取围栏、设置工棚、覆盖遮蔽等措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等；同时，对运输道路、施工场地洒水抑尘。
（二）施工期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施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拉运至盐池县高沙窝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生产废水采用简易沉淀池沉淀处理回用于施工用水。
（三）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优先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或自带隔声、消声的机械设备，同时做好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养。
（四）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土石方及建筑垃圾等，运往宁夏德善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理；生活垃圾拉运至高沙窝镇生活垃圾处理场填埋处理。
（五）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待宰圈、屠宰车间废气由负压收集，引入1套生物除臭塔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的排气筒（DA001）排放；羊废弃物处理间废气由负压收集，污水处理站调节池、格栅、生化处理池、污泥池上方设置恶臭气体收集装置，上述废气由引风机引入1套生物除臭塔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处理后的废气中氨、硫化氢排放速率须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的恶臭污染物二级标准；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管道排放，油烟浓度须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中型”标准限值要求。
待宰圈应每天定时清理羊粪并定期喷洒除臭剂，无组织臭气排放浓度须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六）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水主要生产废水（屠宰废水、羊肉冷冻加工废水、软水设备排水、电蒸汽发生器排水、药剂配置水、除臭设施喷淋废水、消毒池废水）和生活污水。项目厂区自建1座20立方米隔油池、1座50立方米化粪池和1座处理能力为300立方米/天的污水处理站，采用“格栅+集水池+固液分离+调节池+气浮+厌氧池+一级缺氧+一级好氧+二级缺氧+二级好氧+MBR系统+接触消毒池”的工艺对项目废水进行处理，本项目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同生活污水一同经化粪池处理，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起排入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经处理后各个因子须满足《屠宰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7-2025）表1标准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中“旱地作物”用水标准后用于周围耕地灌溉；冬季由罐车拉运至施记圈村蓄水池储存，用于施记圈村耕作期耕地灌溉。
（七）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需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八）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产生的生产固废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羊粪、内脏清掏物、污水处理站污泥在羊废弃物处理间熟化堆肥后，拉运至企业租赁耕地覆膜堆放，用于耕作季施肥；不合格红白内脏、不合格胴体、三线淋巴、成品羊肉、修割、修整边角料等暂存于新建厂区1座45.9平方米无害化冷藏库，交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废包装袋由生产厂家回收利用；废离子交换树脂由厂家定期更换回收；除臭塔废滤料厂家定期更换回收。产生的防疫废弃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在线监测废液(HW49-900-047-49)，项目隔油池废油脂（HW08-900-210-08），按照危废管理要求，办理危废转移手续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食堂餐厨垃圾设密闭垃圾桶及时拉运至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生活垃圾由生活垃圾桶收集，定期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